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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金东货多多酒水批发部
“1·31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日前，《金华金东货多多酒水批发部“1·31”一般火灾事故

调查报告》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公布。

金华金东货多多酒水批发部“1·31”

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

2024年 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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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月 31日 20时 11分许，位于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黄

泥垄村金义路29号的金华市金东区货多多酒水批发部仓库发生火

灾，过火面积约600m
2
，未造成人员伤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28.4万

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省市领导相继作出批示，要求对该起事故提级调

查，查明原因，严肃追究四方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

和《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310

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月 1日，经金华市人民政府同意，成

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总工会和金

东区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组成的金华金东货多多酒水批发部

“1·31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、市检察院派

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

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、

技术论证、查阅资料等工作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人员伤

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

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

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金华金东货多多酒水批发部“1·31”一般

火灾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主要涉事单位情况

金华市金东区货多多酒水批发部（以下简称货多多酒水批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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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），个体工商户，注册日期为2024 年 1月 11日，登记经营者方

译，实际经营者方跃林、薛晓玲夫妇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

92330703MADAKJ430W。注册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黄泥垄村金

义路29号。经营范围是酒类经营、食品销售、烟草制品零售、日

用百货销售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、家具销售。

金华市金东区薇枫烟酒商行（以下简称薇枫烟酒商行），个体

工商户，注册日期为2014 年 6月 24日，经营者方跃林，社会统一

信用代码：92330701MA28QDUD2C。注册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

黄泥垄村金义路33号。经营范围是预包装食品、乳制品、保健食

品批发零售，卷烟、雪茄烟及日用杂品零售。

金华市金东区水益多食品商行，个体工商户，注册日期为2019

年 8 月 5 日 ， 经 营 者 薛 晓 玲 ，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：

92330703MA2EBD9G7G。注册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黄泥垄村金

义路32号。经营范围是初级食用农产品批发、零售。

（二）房屋租赁情况

货多多酒水批发部建筑及南侧土地为黄泥垄村村民薛桂顺所

有，方跃林、薛晓玲夫妇于2021 年 9月向其租赁，租期三年，共

收取租金5.4万元。租赁系双方口头约定，未签订房屋和土地使用

协议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建筑情况

起火部位位于赤松镇黄泥垄村金义路29号的货多多酒水批发

部违规搭建的单层构筑物内，构筑物作仓库使用，顶部为玻璃钢透

明瓦，支撑梁柱为方形钢管，面积约270 ㎡。

该搭建构筑物所依附的涉事建筑沿金义路由西向东共10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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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南朝北，第一间为单层砖木结构房屋，建筑面积约30 ㎡，使用

功能为货多多批发部过道及仓库，第二间至第十间为二层砖混结

构，人字形木屋顶，建筑面积约500 ㎡，第二间为楼梯间，第三间、

第四间为书画室，第五间至第十间为薇枫烟酒商行。

违规构筑物面积共约478 ㎡，由西向东第一间南侧为起火构筑

物货多多批发部仓库，面积约270 ㎡，由西向东第二间南侧为厨房，

建筑面积约8 ㎡，由西向东第三间至第五间南侧为薇枫烟酒店西仓

库，建筑面积约40 ㎡，由西向东第六间至第十间南侧为薇枫烟酒

店东仓库，建筑面积约160 ㎡。

火灾造成违规构筑物烧毁和沿街建筑二层东侧烧损。

（四）烟花爆竹购买、销售及存储情况

薛晓玲在未取得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，于2023 年 12

月 31日和 2024 年 1月 1日先后两次向周棵敏（另案处理，因涉嫌

非法经营罪被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取保候审）购买价值共计6343

元的 24箱烟花爆竹，并违规存放于货多多酒水批发部仓库和薇枫

烟酒商行仓库的货物堆里，且在上面盖了一层防潮垫和一层布，黄

泥垄村村干部、赤松镇联村干部、联村辅警几次上门检查均未发现

仓库内有烟花爆竹。事发前薛晓玲卖出烟花爆竹8箱，剩余16箱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月 31日 20时 02分许，方跃林嘴衔香烟进入货多多

酒水批发部仓库，20时 09分许，方跃林离开仓库。20时 12分许，

仓库东北区域出现火光并逐渐增大，位于仓库西南侧建筑民房内的

居民黄小静首先发现火情，并于20 时 17 分拨打 119 报警。20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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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分许，正在附近的薛焙华等人发现货多多批发部仓库起火后，

立即进入仓库进行灭火。火灾引燃了仓库内货物并迅速向周边蔓

延，20时 20分许，货多多酒水批发部仓库西北角存放的烟花爆竹

被引燃，20时 25分许，火灾蔓延至东侧薇枫烟酒商行仓库西北角，

引燃存放的烟花爆竹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2024 年 1月 31日 20时 17分，金华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

接到报警后，第一时间调派调集 5个消防救援站、25 辆消防车、

125名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救援处置，同步联动公安、应急、供电、

自来水公司等单位。20时 23分，首战力量到场，21时 05分，现

场火势基本控制，21时 08分，现场明火全部被扑灭。

三、事故直接原因

经现场勘验、技术鉴定，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，综合分

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：货多多批发部仓库东北区域因吸烟遗留火

种引发火灾，火灾引燃堆放的可燃物，高温烟气迅速沿着顶部透明

瓦以及货物间通道流动，快速引燃透明瓦及周边可燃物，进而相继

引燃仓库东侧中部和西北角存放的烟花爆竹。

四、事故相关单位主要问题

金华市金东区货多多酒水批发部

未认真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及时消除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于有关部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未及时进行整

改；非法经营、存储烟花爆竹；违规搭建构筑物。

五、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问题

（一）金东区赤松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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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急消防站和相关队伍建设重视不够，未有效落实属地安全

生产监管责任。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重部署轻落实，隐患

排查不全面、不彻底，对发现的隐患未能形成有效闭环。未发现沿

街店面非法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；对经营单位违章搭建的构筑

物排查不到位。

（二）金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龙风景旅游区分局赤松中队

未对辖区内存在违章搭建的构筑物及时整治拆除。

（三）金东公安分局赤松派出所

开展辖区内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，虽然开展了辖区

内消防安全检查，但检查工作不认真、不细致。

（四）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科

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未落细落实，对赤松镇政府相关工作

督促、指导不够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已作出行政处罚的人员

薛晓玲，于2024 年 2月 1日因非法存储危险物质被金东区公

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。

（二）对有关公职人员问责处理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等公

职人员在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移交金华市纪委市监委，由市纪委市

监委督促金东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处置。

（三）对有关单位及人员处罚建议

1.建议由金东区消防救援大队依法对货多多酒水批发部实际

经营者方跃林作出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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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议由金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货多多酒水批发部依

法作出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建议

1.责成赤松镇人民政府向金东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2.责成金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龙风景旅游区分局赤松中队

向金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龙风景旅游区分局作出深刻检查。

3.责成赤松镇派出所向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作出深刻检查。

4.责成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向金东区应急管理局作

出深刻检查。

5.由金华市安委办对金东区人民政府进行约谈。

以上相关书面材料抄报金华市应急管理局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，

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。

（一）金东区委、区政府要深刻吸取“1·31”事故教训，

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增强责任

感、紧迫感，加强宣传和监督，督促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认真履

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加快推进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建设工作，

增强责任意识，严格安全生产行政执法，全面压实政府及部门的

监管责任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。要认真分析金东区各行业、

领域的事故风险，找出区域性、行业性、规律性、倾向性的问题，

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全面强化重点领域的

安全监管，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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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金东区赤松镇党委、政府要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

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和属地管理的要求，加快应急消防管理站建

设运行，加强对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日常监督

检查，协助金东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

责。结合“九小场所”整治开展“拉网式”摸排，对城乡结合部、

出租房屋、废旧仓库、集贸市场、居民区，特别是地下民房、废弃

房屋等易用于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部位、场所进行全覆盖排查，加大

执法检查力度，明确职责、突出重点、严格执法，确保安全生产

工作落实到位。加强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机构队伍建设，配足配强

人员、装备，为基层安全生产执法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三）金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龙风景旅游区分局赤松中队

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强化责任，重点针对区域内的小作坊、小

企业、出租房、违章建筑等场所设备设施陈旧落后违规违章现象

严重等突出问题，结合“九小场所”整治等工作，摸清底数，建

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，重点治理易引起群死群伤事故的违章违法

搭建。并对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小商店加强巡查检查力度，严格

执法，确保整治情况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要联合公安、行政执法等部门组织

全覆盖的专项排查整治活动，严厉打击非法储存和无证经营烟花

爆竹的行为，防止同类事故的发生。加强对乡镇政府安全生产工

作的督促和指导，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售的宣传，加强日常巡查，

及时发现非法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督促各经营单位严格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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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金东公安分局赤松派出所要加强消防监督检查工作，特

别是针对出租房、酒店、旅馆、沿街店面等重点场所，要加大巡查

检查力度，突出重点、严格执法，确保消防工作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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